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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举办 

古籍修复体验活动 

4月 21日，为配合今年第 17个“世界读书日”活动，同时向社

会宣传古籍保护工作，浙江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再次举办古籍

修复体验活动。此次体验活动共设置了两项内容，线装书装订和拓碑；

另外，活动主办方还安排了现场古籍破损书页修复演示和修复成果、

工具实物展览。 

线装书装订和拓碑体验是当天最具人气的活动，约有 200人次参

与。由于有了去年活动准备不足的教训，今年主办方准备了 300余本

仿书供参与者使用。当天的体验者中，有不少是参加过去年的体验活

动的，今年再次来感受修复的乐趣和成就感；也有的因为去年来晚了

没能体验上，这次闻讯后特意早早到场，以弥补去年的缺憾。在主办

方修复人员的指导下，体验者们学习了折封面、修剪、打洞、穿针引

线等线装书装订工序，总共完成了 175册仿线装书的装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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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籍装订体验 

相比较古籍装订，拓碑对体验者更有吸引力。现场的拓碑体验工

作台前，从早到晚都有参与者紧紧地挤着，争先恐后地预约。动手操

作者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，认真地做着每个动作；旁边等待体验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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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不转睛在看着别人操作，不时地相互讨论着；已经完成者，拿着自

己亲手拓出的作品，独享或者分享成就感。 

 
拓碑体验 

 

体验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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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还有四位工作人员演示古籍书叶虫蛀破损的修复过程，也引

来不少人驻足观望。另外一侧的展柜中展出七种不同装帧形式的古

籍、修复常用工具实物、古籍修复档案等，向观众展示古籍装帧的演

变过程。 

 
破损古籍书页修复演示 

体验活动现场还有两位读者获得了另外一种“成就感”。其中一

位读者早年购得的一册拓本，原先的经折装因年久破损，几成散叶，

想请主办方修复，鉴于一般不改变原有装帧形式的原则，现场工作人

员给他提了更好的保护建议。另外一位读者拿来家藏的六册医书，因

书衣破损严重，要求改装封面，浙图古籍修复中心主管闫静书和其他

同事在拍摄原貌书影后，熟练地取下旧封面，拿出修复用纸，剪裁、

装订，不一会儿，六册古籍原本破旧不堪的封面便焕然一新，老先生

十分高兴，连连称赞、道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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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发布 

古籍普查项目管理办法 

为推动全省古籍普查工作开展，有效提高古籍普查项目质量，近

日，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省中心”）制订并发布《浙江

省古籍普查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浙古保[2012]1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

该《办法》主要依据《浙江省文化厅关于开展全省古籍普查项目申报

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文社[2011]77号）制订。 

《办法》分七章，对项目申报、审核、经费管理、中期审查、项

目验收及成果应用等方面提出具体的要求和规定。 

《办法》规定，古籍普查项目随时申报，定期审核、公布；各申

报单位须将本单位全部馆藏古籍数量作为预计完成普查数量；根据申

报需普查古籍数量。所申报项目可分为 A、B、C三类，可分别设立一

至三名项目主持人；第一项目主持人必须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，或连

续从事古籍业务工作三年以上。 

省中心每年四月底和十月底分批集中处理已上交的项目申报书，

对所申报的古籍数量、主持人资质等进行审核，并将审核意见报省文

化厅备案，同时公布批准立项的单位。 

《办法》对项目资助经费管理提出明确的要求，规定只能用于本

项目的开支，且用于古籍普查人员补助的比例不能低于 50%，并要求

在项目完成后，将各项经费开支用途的说明作为结题申请的附件。 

根据《办法》规定，省中心将不定期组织项目的中期审查，主要

审查项目是否按计划开展、进度是否符合要求、经费使用是否有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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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。以确保项目按既定计划顺利进行。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，省

中心将组织正式出版。 

古籍普查项目按照合同制和主持人负责制管理，项目一经批准，

项目申报书即为双方所应遵循的合同，以申报书作为管理依据，同时

由第一主持人具体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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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  讯 

● 4月 20日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、国家

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助理王红蕾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、萧山古籍

印刷厂业务人员等一行 8人，到浙江图书馆复核该馆入选第二辑《中

华再造善本》的珍贵古籍。 

● 近日，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公布 2011年申报的第一批全省古

籍普查项目立项清单（《关于公布 2011年浙江省古籍普查项目立项的

通知》，浙古保[2012]2 号），宁波市图书馆等 18 家古籍藏书单位申

报的项目经省中心审核通过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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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、省委宣传部、文化厅、省

财政厅、省发改委、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省民宗委、省人力社保厅、省文

化厅、省卫生厅、省新闻出版局、省档案局、省文物局、社会科学院 

送：各省古籍保护中心、省级图书馆 

发：省内各古籍收藏单位、基层公共图书馆 

 


